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89號

聲  請  人  林天基  

            曾映翔（即林雅萍之承受程序人）   

0000000000000000

共同代理人  張理樂律師

相  對  人  曾得亮  

            曾素蓮  

0000000000000000

            曾柏霖  

            李秋妹  

            曾佑寧  

            曾孟博  

            曾億寧  

            曾俊貿  

上列當事人間變更共有物管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所為將新竹市○○段000○號建物即門牌號碼新竹市○區

○○路00號建物無償供相對人曾柏霖、曾佑寧居住使用之決定，

就無償部分應變更為相對人曾佑寧、曾孟博應自本裁定確定之日

起，按月共同給付聲請人林天基、曾映翔各新臺幣2,800元。

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第一項建物之必要修繕費用，聲請人應按

應有部分比例分攤。

聲請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程序方面：

　　本件聲請人原為林天基、林雅萍，林雅萍於民國113年9月24

日，以買賣為原因，將其就新竹市○○段0000地號土地及坐

落其上之同段411建號建物（門牌號碼新竹市○區○○路00

號，下稱系爭房屋）之應有部分8分之1移轉登記予曾映翔

（見本院卷第191頁），兩造同意由曾映翔承當本件聲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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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見本院卷第185、203至204頁），經核並無不合，應予

准許。

二、聲請意旨略以：系爭房屋係聲請人及相對人曾得亮、曾素

蓮、曾柏霖、李秋妹、曾佑寧、曾孟博、曾億寧、曾俊貿

（下分稱其名，合稱相對人）及其他共有人共有，相對人於

112年間就系爭房屋簽訂房屋所有權人共同協議書（下稱系

爭協議書），同意曾孟博、曾佑寧無償維護居住使用系爭房

屋，排除聲請人對系爭房屋之使用權利，且未給付聲請人任

何金錢補償。系爭房屋現況為曾孟博、曾佑寧作為住家使

用，若兩造將系爭房屋作為住家共同使用，因每人居住生活

空間、條件、隱私需求不同，如何分配使用之居住、公共空

間均有難度，且不同家庭共同居住使用，容易產生糾紛及爭

議，為免共同使用系爭房屋致生其他紛爭，聲請人同意由曾

孟博、曾佑寧共同給付6,000元予聲請人，或依應有部分比

例以年度區分輪流各自使用系爭房屋，爰依民法第820條第2

項規定，聲請裁定廢棄上開相對人就系爭房屋管理方法所達

成之協議等語。

三、相對人答辯略以：相對人有提議交給聲請人系爭房屋之鑰

匙，然聲請人拒絕。曾孟博、曾佑寧同意共同給付3,000元

予原告，不會跟聲請人索取維修費用；若給付共6,000元予

聲請人，維修費用應與聲請人按應有部分比例負擔之方案尚

待考慮等語。

四、按共有物之管理，除契約另有約定外，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

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

分之二者，其人數不予計算；依前項規定之管理顯失公平

者，不同意之共有人得聲請法院以裁定變更之，民法第820

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共有物之管理包括共有

物之保存、改良及利用，共有人得依民法第820條第2項規

定，以多數決為共有物管理之決定，此項決定對於為決定時

之全體共有人均有拘束力，僅不同意之共有人得聲請法院以

裁定變更之，俾免多數決之濫用（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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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法院依民法第820條第2項

所為裁定，雖未經非訟事件法列舉，然依其性質，係為使共

有物之管理順遂進行，而由國家干預私權內容之變更，其性

質自屬非訟事件，應適用非訟事件法之規定。從而，共有物

之管理方法是否顯失公平，應由法院斟酌一切具體情事，參

考社會一般觀念，以及共有物之性質、使用狀況等具體客觀

情事定之，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亦不生駁回無理由部分

聲請之問題。

五、經查：

　㈠林雅萍、林天基分別於99年4月1日、102年4月1日以買賣為

原因，各取得系爭房屋應有部分8分之1，林雅萍復於113年9

月24日以買賣為原因，將其就系爭房屋應有部分8分之1移轉

登記予曾映翔，現系爭房屋為兩造與訴外人范揚政、范揚智

共有，曾映翔、林天基、曾得亮、曾素蓮、曾柏霖、李秋妹

之應有部分各8分之1，曾佑寧、曾孟博、曾億寧、曾俊貿之

應有部分各32分之1，范揚政、范揚智之應有部分各16分之

1，相對人前以簽訂系爭協議書之方式，約定由曾孟博、曾

佑寧無償維護居住使用系爭房屋，有建物謄本、系爭協議書

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1、69至71、193至197頁）。是相對

人業已依民法第820條第1項規定，就系爭房屋之管理方法達

成將系爭房屋提供予曾孟博、曾佑寧無償使用居住之決定。

依前揭說明，本件應審究者為相對人將系爭房屋無償交予曾

孟博、曾佑寧使用之管理行為，是否有顯失公平之情事。

　㈡按各共有人，除契約另有約定外，按其應有部分，對於共有

物之全部，有使用收益之權，民法第818條定有明文。此等

使用收益所有物之權利，乃是所有權之固有權能，除非當事

人在此使用收益權能之基本分配基礎上另定契約，約定其使

用收益之範圍超過或小於應有部分，或利益分配不依應有部

分為之，基於契約自由應予尊重以外，尚非前開民法第820

條第1項所定之多數決得以剝奪。共有人經由前開多數決之

方式，將共有物分由部分共有人使用，排除不同意共有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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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原物之使用收益權利者，固非當然不許，然至少仍須對不

同意之共有人給付相應之補償或對價，始合於財產權保障之

意旨，此與共有物出租予第三人以收取租金，或分割由部分

共有人取得原物，該共有人均得按其權利範圍請求分配租金

或受補償之情形對照，更屬明瞭。關於系爭房屋之管理，相

對人所為之決定係將系爭房屋由曾孟博、曾佑寧無償使用，

完全排除聲請人對系爭房屋之使用收益權能，就此管理方式

之原因，相對人僅稱是阿公留下來的祖厝，親友說還沒有賣

掉前，就先維持原樣等語（見本院卷第204頁），而未能說

明其就聲請人上開權利之限制是否給予任何金錢補償，應認

此管理方式之決定顯失公平，是聲請人依民法第820條第2項

規定，聲請變更系爭協議書就系爭房屋上開管理方法之決

定，自屬有據。

　㈢準此，相對人就系爭房屋所達成「提供曾孟博、曾佑寧占有

使用系爭房屋」之管理方法，固非法所不許且無顯失公平之

情，而無予以變更之必要，然相對人「無償提供」曾孟博、

曾佑寧占有使用系爭房屋，致聲請人受有財產權之損害，對

聲請人顯失公平，此部分之管理方法自應由本院斟酌一切具

體情事，參考社會一般觀念，以及共有物之性質、使用狀況

等具體客觀情事，依職權變更之。審酌占有他人不動產，可

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是以系爭房

屋之管理方法，除允許曾孟博、曾佑寧繼續占有使用系爭房

屋外，應另行酌定命曾孟博、曾佑寧對於聲請人所受財產權

之損害應予以補償。審酌系爭房屋為加強磚造，登記日期為

60年11月9日，屋齡至少50年，現供曾孟博、曾佑寧使用，

並非供商業用途，綜合系爭房屋坐落之位置、鄰近地區工商

業繁榮程度、經濟用途、相對人利用情形及所受之利益程度

等情，認系爭房屋原有之管理方法，變更為相對人曾孟博、

曾佑寧應每月各給付2,800元予聲請人，方為合理公允。

　㈣又相對人就系爭房屋之必要修繕費用，原協議由相對人曾孟

博、曾佑寧全數負擔。於本裁定確定後，聲請人既受有曾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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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曾佑寧給付之使用對價，即應按應有部分比例分擔維護

共有物之必要費用，爰裁定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六、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主張相對人就系爭房屋之管理決定對

其顯失公平，依民法第820條第2項規定聲請變更之，於法有

據，爰依職權就系爭房屋之管理方法變更為如主文第一項、

第二項所示。

七、依非訟事件法第21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79條，裁定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蔡孟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

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書記官　白瑋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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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89號
聲  請  人  林天基  
            曾映翔（即林雅萍之承受程序人）    


共同代理人  張理樂律師
相  對  人  曾得亮  
            曾素蓮  


            曾柏霖  
            李秋妹  
            曾佑寧  
            曾孟博  
            曾億寧  
            曾俊貿  
上列當事人間變更共有物管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所為將新竹市○○段000○號建物即門牌號碼新竹市○區○○路00號建物無償供相對人曾柏霖、曾佑寧居住使用之決定，就無償部分應變更為相對人曾佑寧、曾孟博應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按月共同給付聲請人林天基、曾映翔各新臺幣2,800元。
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第一項建物之必要修繕費用，聲請人應按應有部分比例分攤。
聲請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程序方面：
　　本件聲請人原為林天基、林雅萍，林雅萍於民國113年9月24日，以買賣為原因，將其就新竹市○○段0000地號土地及坐落其上之同段411建號建物（門牌號碼新竹市○區○○路00號，下稱系爭房屋）之應有部分8分之1移轉登記予曾映翔（見本院卷第191頁），兩造同意由曾映翔承當本件聲請程序（見本院卷第185、203至204頁），經核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聲請意旨略以：系爭房屋係聲請人及相對人曾得亮、曾素蓮、曾柏霖、李秋妹、曾佑寧、曾孟博、曾億寧、曾俊貿（下分稱其名，合稱相對人）及其他共有人共有，相對人於112年間就系爭房屋簽訂房屋所有權人共同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同意曾孟博、曾佑寧無償維護居住使用系爭房屋，排除聲請人對系爭房屋之使用權利，且未給付聲請人任何金錢補償。系爭房屋現況為曾孟博、曾佑寧作為住家使用，若兩造將系爭房屋作為住家共同使用，因每人居住生活空間、條件、隱私需求不同，如何分配使用之居住、公共空間均有難度，且不同家庭共同居住使用，容易產生糾紛及爭議，為免共同使用系爭房屋致生其他紛爭，聲請人同意由曾孟博、曾佑寧共同給付6,000元予聲請人，或依應有部分比例以年度區分輪流各自使用系爭房屋，爰依民法第820條第2項規定，聲請裁定廢棄上開相對人就系爭房屋管理方法所達成之協議等語。
三、相對人答辯略以：相對人有提議交給聲請人系爭房屋之鑰匙，然聲請人拒絕。曾孟博、曾佑寧同意共同給付3,000元予原告，不會跟聲請人索取維修費用；若給付共6,000元予聲請人，維修費用應與聲請人按應有部分比例負擔之方案尚待考慮等語。
四、按共有物之管理，除契約另有約定外，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人數不予計算；依前項規定之管理顯失公平者，不同意之共有人得聲請法院以裁定變更之，民法第820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共有物之管理包括共有物之保存、改良及利用，共有人得依民法第820條第2項規定，以多數決為共有物管理之決定，此項決定對於為決定時之全體共有人均有拘束力，僅不同意之共有人得聲請法院以裁定變更之，俾免多數決之濫用（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5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法院依民法第820條第2項所為裁定，雖未經非訟事件法列舉，然依其性質，係為使共有物之管理順遂進行，而由國家干預私權內容之變更，其性質自屬非訟事件，應適用非訟事件法之規定。從而，共有物之管理方法是否顯失公平，應由法院斟酌一切具體情事，參考社會一般觀念，以及共有物之性質、使用狀況等具體客觀情事定之，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亦不生駁回無理由部分聲請之問題。
五、經查：
　㈠林雅萍、林天基分別於99年4月1日、102年4月1日以買賣為原因，各取得系爭房屋應有部分8分之1，林雅萍復於113年9月24日以買賣為原因，將其就系爭房屋應有部分8分之1移轉登記予曾映翔，現系爭房屋為兩造與訴外人范揚政、范揚智共有，曾映翔、林天基、曾得亮、曾素蓮、曾柏霖、李秋妹之應有部分各8分之1，曾佑寧、曾孟博、曾億寧、曾俊貿之應有部分各32分之1，范揚政、范揚智之應有部分各16分之1，相對人前以簽訂系爭協議書之方式，約定由曾孟博、曾佑寧無償維護居住使用系爭房屋，有建物謄本、系爭協議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1、69至71、193至197頁）。是相對人業已依民法第820條第1項規定，就系爭房屋之管理方法達成將系爭房屋提供予曾孟博、曾佑寧無償使用居住之決定。依前揭說明，本件應審究者為相對人將系爭房屋無償交予曾孟博、曾佑寧使用之管理行為，是否有顯失公平之情事。
　㈡按各共有人，除契約另有約定外，按其應有部分，對於共有物之全部，有使用收益之權，民法第818條定有明文。此等使用收益所有物之權利，乃是所有權之固有權能，除非當事人在此使用收益權能之基本分配基礎上另定契約，約定其使用收益之範圍超過或小於應有部分，或利益分配不依應有部分為之，基於契約自由應予尊重以外，尚非前開民法第820條第1項所定之多數決得以剝奪。共有人經由前開多數決之方式，將共有物分由部分共有人使用，排除不同意共有人對於原物之使用收益權利者，固非當然不許，然至少仍須對不同意之共有人給付相應之補償或對價，始合於財產權保障之意旨，此與共有物出租予第三人以收取租金，或分割由部分共有人取得原物，該共有人均得按其權利範圍請求分配租金或受補償之情形對照，更屬明瞭。關於系爭房屋之管理，相對人所為之決定係將系爭房屋由曾孟博、曾佑寧無償使用，完全排除聲請人對系爭房屋之使用收益權能，就此管理方式之原因，相對人僅稱是阿公留下來的祖厝，親友說還沒有賣掉前，就先維持原樣等語（見本院卷第204頁），而未能說明其就聲請人上開權利之限制是否給予任何金錢補償，應認此管理方式之決定顯失公平，是聲請人依民法第820條第2項規定，聲請變更系爭協議書就系爭房屋上開管理方法之決定，自屬有據。
　㈢準此，相對人就系爭房屋所達成「提供曾孟博、曾佑寧占有使用系爭房屋」之管理方法，固非法所不許且無顯失公平之情，而無予以變更之必要，然相對人「無償提供」曾孟博、曾佑寧占有使用系爭房屋，致聲請人受有財產權之損害，對聲請人顯失公平，此部分之管理方法自應由本院斟酌一切具體情事，參考社會一般觀念，以及共有物之性質、使用狀況等具體客觀情事，依職權變更之。審酌占有他人不動產，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是以系爭房屋之管理方法，除允許曾孟博、曾佑寧繼續占有使用系爭房屋外，應另行酌定命曾孟博、曾佑寧對於聲請人所受財產權之損害應予以補償。審酌系爭房屋為加強磚造，登記日期為60年11月9日，屋齡至少50年，現供曾孟博、曾佑寧使用，並非供商業用途，綜合系爭房屋坐落之位置、鄰近地區工商業繁榮程度、經濟用途、相對人利用情形及所受之利益程度等情，認系爭房屋原有之管理方法，變更為相對人曾孟博、曾佑寧應每月各給付2,800元予聲請人，方為合理公允。
　㈣又相對人就系爭房屋之必要修繕費用，原協議由相對人曾孟博、曾佑寧全數負擔。於本裁定確定後，聲請人既受有曾孟博、曾佑寧給付之使用對價，即應按應有部分比例分擔維護共有物之必要費用，爰裁定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六、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主張相對人就系爭房屋之管理決定對其顯失公平，依民法第820條第2項規定聲請變更之，於法有據，爰依職權就系爭房屋之管理方法變更為如主文第一項、第二項所示。
七、依非訟事件法第21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79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蔡孟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書記官　白瑋伶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89號

聲  請  人  林天基  

            曾映翔（即林雅萍之承受程序人）    



共同代理人  張理樂律師

相  對  人  曾得亮  

            曾素蓮  



            曾柏霖  

            李秋妹  

            曾佑寧  

            曾孟博  

            曾億寧  

            曾俊貿  

上列當事人間變更共有物管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所為將新竹市○○段000○號建物即門牌號碼新竹市○區○○路0

0號建物無償供相對人曾柏霖、曾佑寧居住使用之決定，就無償

部分應變更為相對人曾佑寧、曾孟博應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按

月共同給付聲請人林天基、曾映翔各新臺幣2,800元。

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第一項建物之必要修繕費用，聲請人應按

應有部分比例分攤。

聲請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程序方面：

　　本件聲請人原為林天基、林雅萍，林雅萍於民國113年9月24

    日，以買賣為原因，將其就新竹市○○段0000地號土地及坐落

    其上之同段411建號建物（門牌號碼新竹市○區○○路00號，下

    稱系爭房屋）之應有部分8分之1移轉登記予曾映翔（見本院

    卷第191頁），兩造同意由曾映翔承當本件聲請程序（見本

    院卷第185、203至204頁），經核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聲請意旨略以：系爭房屋係聲請人及相對人曾得亮、曾素蓮

    、曾柏霖、李秋妹、曾佑寧、曾孟博、曾億寧、曾俊貿（下

    分稱其名，合稱相對人）及其他共有人共有，相對人於112

    年間就系爭房屋簽訂房屋所有權人共同協議書（下稱系爭協

    議書），同意曾孟博、曾佑寧無償維護居住使用系爭房屋，

    排除聲請人對系爭房屋之使用權利，且未給付聲請人任何金

    錢補償。系爭房屋現況為曾孟博、曾佑寧作為住家使用，若

    兩造將系爭房屋作為住家共同使用，因每人居住生活空間、

    條件、隱私需求不同，如何分配使用之居住、公共空間均有

    難度，且不同家庭共同居住使用，容易產生糾紛及爭議，為

    免共同使用系爭房屋致生其他紛爭，聲請人同意由曾孟博、

    曾佑寧共同給付6,000元予聲請人，或依應有部分比例以年

    度區分輪流各自使用系爭房屋，爰依民法第820條第2項規定

    ，聲請裁定廢棄上開相對人就系爭房屋管理方法所達成之協

    議等語。

三、相對人答辯略以：相對人有提議交給聲請人系爭房屋之鑰匙

    ，然聲請人拒絕。曾孟博、曾佑寧同意共同給付3,000元予

    原告，不會跟聲請人索取維修費用；若給付共6,000元予聲

    請人，維修費用應與聲請人按應有部分比例負擔之方案尚待

    考慮等語。

四、按共有物之管理，除契約另有約定外，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

    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

    分之二者，其人數不予計算；依前項規定之管理顯失公平者

    ，不同意之共有人得聲請法院以裁定變更之，民法第820條

    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共有物之管理包括共有物

    之保存、改良及利用，共有人得依民法第820條第2項規定，

    以多數決為共有物管理之決定，此項決定對於為決定時之全

    體共有人均有拘束力，僅不同意之共有人得聲請法院以裁定

    變更之，俾免多數決之濫用（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51

    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法院依民法第820條第2項所為裁

    定，雖未經非訟事件法列舉，然依其性質，係為使共有物之

    管理順遂進行，而由國家干預私權內容之變更，其性質自屬

    非訟事件，應適用非訟事件法之規定。從而，共有物之管理

    方法是否顯失公平，應由法院斟酌一切具體情事，參考社會

    一般觀念，以及共有物之性質、使用狀況等具體客觀情事定

    之，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亦不生駁回無理由部分聲請之

    問題。

五、經查：

　㈠林雅萍、林天基分別於99年4月1日、102年4月1日以買賣為原

    因，各取得系爭房屋應有部分8分之1，林雅萍復於113年9月

    24日以買賣為原因，將其就系爭房屋應有部分8分之1移轉登

    記予曾映翔，現系爭房屋為兩造與訴外人范揚政、范揚智共

    有，曾映翔、林天基、曾得亮、曾素蓮、曾柏霖、李秋妹之

    應有部分各8分之1，曾佑寧、曾孟博、曾億寧、曾俊貿之應

    有部分各32分之1，范揚政、范揚智之應有部分各16分之1，

    相對人前以簽訂系爭協議書之方式，約定由曾孟博、曾佑寧

    無償維護居住使用系爭房屋，有建物謄本、系爭協議書在卷

    可參（見本院卷第21、69至71、193至197頁）。是相對人業

    已依民法第820條第1項規定，就系爭房屋之管理方法達成將

    系爭房屋提供予曾孟博、曾佑寧無償使用居住之決定。依前

    揭說明，本件應審究者為相對人將系爭房屋無償交予曾孟博

    、曾佑寧使用之管理行為，是否有顯失公平之情事。

　㈡按各共有人，除契約另有約定外，按其應有部分，對於共有

    物之全部，有使用收益之權，民法第818條定有明文。此等

    使用收益所有物之權利，乃是所有權之固有權能，除非當事

    人在此使用收益權能之基本分配基礎上另定契約，約定其使

    用收益之範圍超過或小於應有部分，或利益分配不依應有部

    分為之，基於契約自由應予尊重以外，尚非前開民法第820

    條第1項所定之多數決得以剝奪。共有人經由前開多數決之

    方式，將共有物分由部分共有人使用，排除不同意共有人對

    於原物之使用收益權利者，固非當然不許，然至少仍須對不

    同意之共有人給付相應之補償或對價，始合於財產權保障之

    意旨，此與共有物出租予第三人以收取租金，或分割由部分

    共有人取得原物，該共有人均得按其權利範圍請求分配租金

    或受補償之情形對照，更屬明瞭。關於系爭房屋之管理，相

    對人所為之決定係將系爭房屋由曾孟博、曾佑寧無償使用，

    完全排除聲請人對系爭房屋之使用收益權能，就此管理方式

    之原因，相對人僅稱是阿公留下來的祖厝，親友說還沒有賣

    掉前，就先維持原樣等語（見本院卷第204頁），而未能說

    明其就聲請人上開權利之限制是否給予任何金錢補償，應認

    此管理方式之決定顯失公平，是聲請人依民法第820條第2項

    規定，聲請變更系爭協議書就系爭房屋上開管理方法之決定

    ，自屬有據。

　㈢準此，相對人就系爭房屋所達成「提供曾孟博、曾佑寧占有

    使用系爭房屋」之管理方法，固非法所不許且無顯失公平之

    情，而無予以變更之必要，然相對人「無償提供」曾孟博、

    曾佑寧占有使用系爭房屋，致聲請人受有財產權之損害，對

    聲請人顯失公平，此部分之管理方法自應由本院斟酌一切具

    體情事，參考社會一般觀念，以及共有物之性質、使用狀況

    等具體客觀情事，依職權變更之。審酌占有他人不動產，可

    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是以系爭房

    屋之管理方法，除允許曾孟博、曾佑寧繼續占有使用系爭房

    屋外，應另行酌定命曾孟博、曾佑寧對於聲請人所受財產權

    之損害應予以補償。審酌系爭房屋為加強磚造，登記日期為

    60年11月9日，屋齡至少50年，現供曾孟博、曾佑寧使用，

    並非供商業用途，綜合系爭房屋坐落之位置、鄰近地區工商

    業繁榮程度、經濟用途、相對人利用情形及所受之利益程度

    等情，認系爭房屋原有之管理方法，變更為相對人曾孟博、

    曾佑寧應每月各給付2,800元予聲請人，方為合理公允。

　㈣又相對人就系爭房屋之必要修繕費用，原協議由相對人曾孟

    博、曾佑寧全數負擔。於本裁定確定後，聲請人既受有曾孟

    博、曾佑寧給付之使用對價，即應按應有部分比例分擔維護

    共有物之必要費用，爰裁定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六、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主張相對人就系爭房屋之管理決定對

    其顯失公平，依民法第820條第2項規定聲請變更之，於法有

    據，爰依職權就系爭房屋之管理方法變更為如主文第一項、

    第二項所示。

七、依非訟事件法第21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79條，裁定如主文

    。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蔡孟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

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書記官　白瑋伶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89號

聲  請  人  林天基  

            曾映翔（即林雅萍之承受程序人）    



共同代理人  張理樂律師

相  對  人  曾得亮  

            曾素蓮  



            曾柏霖  

            李秋妹  

            曾佑寧  

            曾孟博  

            曾億寧  

            曾俊貿  

上列當事人間變更共有物管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所為將新竹市○○段000○號建物即門牌號碼新竹市○區○○路00號建物無償供相對人曾柏霖、曾佑寧居住使用之決定，就無償部分應變更為相對人曾佑寧、曾孟博應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按月共同給付聲請人林天基、曾映翔各新臺幣2,800元。

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第一項建物之必要修繕費用，聲請人應按應有部分比例分攤。

聲請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程序方面：

　　本件聲請人原為林天基、林雅萍，林雅萍於民國113年9月24日，以買賣為原因，將其就新竹市○○段0000地號土地及坐落其上之同段411建號建物（門牌號碼新竹市○區○○路00號，下稱系爭房屋）之應有部分8分之1移轉登記予曾映翔（見本院卷第191頁），兩造同意由曾映翔承當本件聲請程序（見本院卷第185、203至204頁），經核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聲請意旨略以：系爭房屋係聲請人及相對人曾得亮、曾素蓮、曾柏霖、李秋妹、曾佑寧、曾孟博、曾億寧、曾俊貿（下分稱其名，合稱相對人）及其他共有人共有，相對人於112年間就系爭房屋簽訂房屋所有權人共同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同意曾孟博、曾佑寧無償維護居住使用系爭房屋，排除聲請人對系爭房屋之使用權利，且未給付聲請人任何金錢補償。系爭房屋現況為曾孟博、曾佑寧作為住家使用，若兩造將系爭房屋作為住家共同使用，因每人居住生活空間、條件、隱私需求不同，如何分配使用之居住、公共空間均有難度，且不同家庭共同居住使用，容易產生糾紛及爭議，為免共同使用系爭房屋致生其他紛爭，聲請人同意由曾孟博、曾佑寧共同給付6,000元予聲請人，或依應有部分比例以年度區分輪流各自使用系爭房屋，爰依民法第820條第2項規定，聲請裁定廢棄上開相對人就系爭房屋管理方法所達成之協議等語。

三、相對人答辯略以：相對人有提議交給聲請人系爭房屋之鑰匙，然聲請人拒絕。曾孟博、曾佑寧同意共同給付3,000元予原告，不會跟聲請人索取維修費用；若給付共6,000元予聲請人，維修費用應與聲請人按應有部分比例負擔之方案尚待考慮等語。

四、按共有物之管理，除契約另有約定外，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人數不予計算；依前項規定之管理顯失公平者，不同意之共有人得聲請法院以裁定變更之，民法第820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共有物之管理包括共有物之保存、改良及利用，共有人得依民法第820條第2項規定，以多數決為共有物管理之決定，此項決定對於為決定時之全體共有人均有拘束力，僅不同意之共有人得聲請法院以裁定變更之，俾免多數決之濫用（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5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法院依民法第820條第2項所為裁定，雖未經非訟事件法列舉，然依其性質，係為使共有物之管理順遂進行，而由國家干預私權內容之變更，其性質自屬非訟事件，應適用非訟事件法之規定。從而，共有物之管理方法是否顯失公平，應由法院斟酌一切具體情事，參考社會一般觀念，以及共有物之性質、使用狀況等具體客觀情事定之，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亦不生駁回無理由部分聲請之問題。

五、經查：

　㈠林雅萍、林天基分別於99年4月1日、102年4月1日以買賣為原因，各取得系爭房屋應有部分8分之1，林雅萍復於113年9月24日以買賣為原因，將其就系爭房屋應有部分8分之1移轉登記予曾映翔，現系爭房屋為兩造與訴外人范揚政、范揚智共有，曾映翔、林天基、曾得亮、曾素蓮、曾柏霖、李秋妹之應有部分各8分之1，曾佑寧、曾孟博、曾億寧、曾俊貿之應有部分各32分之1，范揚政、范揚智之應有部分各16分之1，相對人前以簽訂系爭協議書之方式，約定由曾孟博、曾佑寧無償維護居住使用系爭房屋，有建物謄本、系爭協議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1、69至71、193至197頁）。是相對人業已依民法第820條第1項規定，就系爭房屋之管理方法達成將系爭房屋提供予曾孟博、曾佑寧無償使用居住之決定。依前揭說明，本件應審究者為相對人將系爭房屋無償交予曾孟博、曾佑寧使用之管理行為，是否有顯失公平之情事。

　㈡按各共有人，除契約另有約定外，按其應有部分，對於共有物之全部，有使用收益之權，民法第818條定有明文。此等使用收益所有物之權利，乃是所有權之固有權能，除非當事人在此使用收益權能之基本分配基礎上另定契約，約定其使用收益之範圍超過或小於應有部分，或利益分配不依應有部分為之，基於契約自由應予尊重以外，尚非前開民法第820條第1項所定之多數決得以剝奪。共有人經由前開多數決之方式，將共有物分由部分共有人使用，排除不同意共有人對於原物之使用收益權利者，固非當然不許，然至少仍須對不同意之共有人給付相應之補償或對價，始合於財產權保障之意旨，此與共有物出租予第三人以收取租金，或分割由部分共有人取得原物，該共有人均得按其權利範圍請求分配租金或受補償之情形對照，更屬明瞭。關於系爭房屋之管理，相對人所為之決定係將系爭房屋由曾孟博、曾佑寧無償使用，完全排除聲請人對系爭房屋之使用收益權能，就此管理方式之原因，相對人僅稱是阿公留下來的祖厝，親友說還沒有賣掉前，就先維持原樣等語（見本院卷第204頁），而未能說明其就聲請人上開權利之限制是否給予任何金錢補償，應認此管理方式之決定顯失公平，是聲請人依民法第820條第2項規定，聲請變更系爭協議書就系爭房屋上開管理方法之決定，自屬有據。

　㈢準此，相對人就系爭房屋所達成「提供曾孟博、曾佑寧占有使用系爭房屋」之管理方法，固非法所不許且無顯失公平之情，而無予以變更之必要，然相對人「無償提供」曾孟博、曾佑寧占有使用系爭房屋，致聲請人受有財產權之損害，對聲請人顯失公平，此部分之管理方法自應由本院斟酌一切具體情事，參考社會一般觀念，以及共有物之性質、使用狀況等具體客觀情事，依職權變更之。審酌占有他人不動產，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是以系爭房屋之管理方法，除允許曾孟博、曾佑寧繼續占有使用系爭房屋外，應另行酌定命曾孟博、曾佑寧對於聲請人所受財產權之損害應予以補償。審酌系爭房屋為加強磚造，登記日期為60年11月9日，屋齡至少50年，現供曾孟博、曾佑寧使用，並非供商業用途，綜合系爭房屋坐落之位置、鄰近地區工商業繁榮程度、經濟用途、相對人利用情形及所受之利益程度等情，認系爭房屋原有之管理方法，變更為相對人曾孟博、曾佑寧應每月各給付2,800元予聲請人，方為合理公允。

　㈣又相對人就系爭房屋之必要修繕費用，原協議由相對人曾孟博、曾佑寧全數負擔。於本裁定確定後，聲請人既受有曾孟博、曾佑寧給付之使用對價，即應按應有部分比例分擔維護共有物之必要費用，爰裁定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六、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主張相對人就系爭房屋之管理決定對其顯失公平，依民法第820條第2項規定聲請變更之，於法有據，爰依職權就系爭房屋之管理方法變更為如主文第一項、第二項所示。

七、依非訟事件法第21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79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蔡孟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書記官　白瑋伶





